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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瓯教办研〔2025〕12号

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办公室

关于开展瓯海区 2025 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
教坛新苗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贯彻落实《瓯海区教育人才引进和培育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瓯委办发〔2019〕3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培育和选拔中小学、幼

儿园优秀新教师，促进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，推进基础教育改革

和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瓯海区 2025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

坛新苗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时间

2025年 10月 8日至 2025年 10月 30日。

二、评选对象及名额

2022年参加工作的瓯海区中小学公民办新教师，幼儿园公办

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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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。2025年瓯海区教坛新苗共评选 60名，其中公民办中小学

教师 26名（民办至少 1名）,公办幼儿园 34名。农村薄弱学校

（幼儿园）适当倾斜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实践考核、成长量化考核、师德和工

作表现考察。具体程序为：

1. 教学实践（上课）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按学科类别分组、

抽签方式确定上课考核顺序。提前备课：提前一天中午 12:00告

知课题，按学段分学科按指定的课题在指定学校、指定班级借班

上课。

2. 成长量化考核。综合业绩表评定（附件 2）。

3. 师德和工作表现考察。交流教师的考核由交流所在学校组

织进行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1. 教学实践、成长量化考核由区教育研究院统一组织进行。

成绩按照教学实践 50%、成长量化 50%比例计算总成绩。

2. 新教师的师德和工作表现考察由所在学校负责组织，结果

报区教育研究院。

五、评选流程

采用满意度测评、学校考核推荐、学科组考核、评审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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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、区教育局研究决定的办法进行。

1. 宣传发动。各校要在广泛发动宣传的基础上，对照评选条

件，做好评选申报工作。

2. 组织申报。凡是 2022年参加工作的瓯海区中小学新教师

全员参加（民办教师自主参加），幼儿园公办教师全员参加。

3. 学校考核。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考核方案，重点考察

申报对象的师德表现、工作态度、科研能力、教学能力和教育教

学实绩。切实做好教师满意度、任教班级的学生和家长满意度测

评。满意度测评（附件 3）结果作为评选的前置条件，低于 80分

的，一律不得参评。

4. 组织上报。学校将评选对象汇总表（附件 4）在公示 5天

无异议后，相关材料按文件要求组档，在 10月 13日前统一上报

区教育研究院教师教育研究室。幼儿园教坛新苗评选先由幼儿园

组织第一轮的考核评比并于 10月 13日前择优推荐 60%的教师进

入第二轮的新苗评审，第二轮由瓯海区教育研究院组织进行。

5. 区级审核。区名师办组织专家对申报对象的资格及量化成

绩进行审核。

6. 实践考核。区教育局组织实践考核，按申报学科类别进行

分类，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考核顺序，具体考核时间和方式另行通

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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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综合评价。区教坛新苗评审领导小组根据参评对象的实绩

量化成绩和实践考核成绩，结合学校、地域、学科平衡等因素进

行综合评价，拟定区 2025年教坛新苗候选对象名单。

8. 公示发文。经区教育局研究同意，拟定候选对象名单公示

5天无异议后，发文公布瓯海区 2025年教坛新苗名单。

六、报送材料

(一) 纸质材料（A4正反面打印）

1. 区教坛新苗评选综合表一式 3 份；

2. 区教坛新苗评选申报对象汇总表一式 1 份、加盖公章；

3. 区教坛新苗评选满意度测评汇总表一式 1 份、加盖公章。

(二) 电子材料

1. 区教坛新苗评选申报对象汇总表以 Excel文件格式发送；

2. PDF材料

(1) 综合表，个人填写、学校审核、赋分、签字、盖章后，

扫描制成 PDF，综合表填写方法参照高级职称评选填写格式。

(2) 佐证材料，参评对象计分材料，按综合表计分顺序提供

相对应佐证材料并制成 PDF，要求材料规范、图片清晰、完整；

发表文章需要提供封面、目录、正文，且国内刊号、国际刊号、

邮发代号等三号齐全。

以上纸质、电子材料以学校为单位于 10月 13日前提交区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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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研究院，中小学联系人：吴剑花（区教育研究院 311室），联

系电话 88581267，电子稿发送至 670449174@qq.com。幼儿园于

10月 13日前提交，学前联系人：林胜绿（区教育研究院 306

室 ）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55593231 ， 电 子 稿 发 送 至

147987253@qq.com。

说明：参评对象文件夹命名：学科+姓名+教坛新苗；

学校文件夹命名：学校名称+教坛新苗参评材料

七、组织管理

为加强对“区教坛新苗”评选工作的领导，确保评选工作顺

利进行，区教育局成立区教坛新苗评选领导小组：局长担任组

长，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，教育局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，下设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瓯海区教育研究院，负责区教坛新苗

评选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。各学校要成立评选领导小组，负责

本次评审推荐工作。

本次评选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各学校、幼儿园要

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有关要求，认真做好评选相关工

作。

附件：

1. 瓯海区教坛新苗评选量化标准

mailto:751637997@qq.com%E3%80%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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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瓯海区教坛新苗评选工作业绩综合表

3. 瓯海区教坛新苗评选满意度测评表

4. 瓯海区教坛新苗评选申报对象汇总表

5. 教育效果教学质量考核表

6. 瓯海区 2025年教坛新苗评选人员名单

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办公室

2025年 9月 29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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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区委，区政府，区委宣传部。

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5年 9月 30日印发


